关于申报2023年度“马克思主义研究

文库”出版资助项目的通知

省委党校、省社科院，各高校：

为深入推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，加大对优秀成果的宣传推介力度，省委宣传部将继续设立“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”出版资助项目，推介一批优秀社科理论研究专著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资助范围

省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撰写的富有原创性、创新性，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。涉及的研究领域为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在广东的生动实践研究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研究，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研究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、理论、制度、文化研究，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研究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等。要求视角独特新颖，文字凝练精简（10万－20万字），观点清晰，通俗易懂，可结合图表、问答等形式，有一定的创新性。辞书类、资料类、翻译类、传记类、论文汇编类、地方志书类，以及已经申报其他出版资助项目的著作、再版著作不予资助。

二、资助数量和方式

1.视申报人数和申报质量情况资助10本左右著作。

2.省委宣传部对申报书进行资格审查，组织专家对通过资格审查的著作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对优秀者予以资助。资助的图书封面上标明“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出版资助项目”。

3.本项目资金只用于资助作者的出版费用，直接拨付给出版单位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者必须是省委党校、省社科院和我省高校在职在编研究人员;

2.申报者须为著作第一著作权人，若为多人，应出具其他著作权人签署的同意申报资助的意见书或委托书，著作权必须不存在任何争议；

3.申报者必须已经完成全部书稿，且在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尚未正式付印;

4.著作内容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观点正确、学风严谨、文字精炼、标注规范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申报者按要求填写《“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”出版资助项目申报书》（附后），并提供书稿清样（1本），书稿清样一律用A4纸双面打印、装订成册。封面只能出现著作名称。书稿中不得出现申请人姓名、所在单位和项目名称、项目批准号以及序言、后记、致谢等反映申请人信息的内容，否则取消参评资格。

2.各单位请于5月20日前将申报书（一式七份，加盖单位公章）和书稿清样（1本）邮寄至省委宣传部理论处，并将电子版发至理论处邮箱。逾期不予受理。联系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合群三马路省委大院4号楼434室；邮编：510082。联系人：郑丽清；联系电话：020-87185916；电子邮箱：gdlilunchu@163.com。

5.本通知及申报书可登录邮箱xcbllch@163.com下载，密码：510080。

附件：“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”出版资助项目申报书

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

2023年4月11日  

“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”

出版资助项目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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